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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4次研商會議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及內政

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

業須知 

壹、背景說明 

全國國土計畫業經行政院於 107 年 4 月 27 日院臺

建字第 1070172823 號函核定，內政部並於 107 年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按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年 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各

該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 111年 4月 30日前公告。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法定期程完成國

土計畫規劃相關作業，本署自 107 年 10 月起迄今陸續

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研商會議，就待釐

清議題給予必要協助，並瞭解相關辦理進度。 

按本署 108 年 8 月 22 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規劃作業第 39 次研商會議結論，考量國土計畫法

第 45 條業已明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期限，

如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將

有違法情事，而承辦單位及人員亦將面臨行政違失責任。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

畫（草案），爰召開本次會議。 

另本部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將「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作為國土空間發展之重要策略，期望透過鄉村地區

課題盤點，研擬空間發展策略及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同時

整合各部會現有政策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從生活、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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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等面向，協助環境改善、協調產業需求並維護生態景

觀，以建立鄉村地區永續發展的制度系統，協助鄉村地區

建立優質生活、生產與生態環境，以作為國土空間中，國

民優質生活方式均衡與平等價值的一種選擇。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

全面納入管制後首次推動，涉及規劃政策、實務執行、

部會資源整合等相關議題，爰本部預計 109年度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以協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作業，本次會議就補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

業須知(草案)」，倂提本次會議討論。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情形 

說明：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應於 109 年 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考量前開日

期距今約 2 個月，目前 18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完

成公開展覽程序，並積極辦理相關審議作業，以如期

依法定期程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草案)。 

（二）為順利依前開日期完成該法定作業，本署按月召開研

商會議，瞭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辦理

情形。按本署 109年 1月 2日召開「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3次研商會議」結論，直轄市、

縣(市)政府之預定辦理期程如附表 1，又國土計畫法

定作業(含公開展覽、說明會、公聽會、審議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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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詳細辦理時程，其規劃及實際辦理期程由各直轄市、

縣(市)承辦窗口填列，整理如附表 2。 

（三）查 18直轄市、縣(市)中，已通過直轄市、縣(市)級國

土計畫審議會者，計有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嘉

義縣、基隆市及花蓮縣等 6直轄市、縣(市)，其中新

北市及苗栗縣業分別於 109 年 1 月 16 日及 109 年 1

月 31日函報本部辦理審議核定作業。 

（四）請桃園市政府等 1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後續預

定辦理審議作業方式及函報本部時程。 

擬辦：請桃園市政府等 1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審

議作業，以依法定期程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草案)。 

議題二：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須知(草案)，詳附件 1 

擬辦：依本次會議討論情形修正作業須知(草案)，並另循程

序簽報發布作業；後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規定辦

理。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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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預定期程表 

縣市 

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提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含

提大會及修正計畫草

案） 

函報本部 

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含提大會及修正

計畫草案） 

核定 公告實施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新北市 108.04.30 108.05.27 
108.06.30 
108.08.31 

108.08.19 108.10.31 109.01.16 109.02.28 109.02.10 109.03.07  109.04.30  

桃園市 108.04.30 108.06.05 
108.06.30 
108.07.31 

108.07.11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臺中市 
108.06.30 
108.07.31 

108.09.12 108.08.31 108.10.31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臺南市 
108.06.01 
108.07.31 

108.08.15 
108.08.01 
108.08.31 

108.09.19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高雄市 
108.06.15 
108.07.31 

108.07.31 
108.07.15 
108.08.31 

108.09.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基隆市 
108.06.30 
108.07.31 

108.10.28 
108.08.31 
108.09.30 

108.10.21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新竹市 
108.06.30 
108.07.31 

108.12.12 
108.07.31 
108.08.31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宜蘭縣 
108.05.31 
108.07.31 

108.12.18 
108.07.01 
108.08.31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新竹縣 
108.06.15 
108.07.15 

108.07.17 108.08.15 108.09.23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苗栗縣 
108.07.31 
108.08.31 

108.09.11 108.08.31 108.10.17 108.10.31 109.01.31 109.02.28 109.02.15 109.03.07  109.04.30  

彰化縣 
108.05.15 
108.07.15 

108.11.13 
108.06.15 
108.08.31 

108.12.25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南投縣 
108.06.15 
108.07.31 

108.10.01 108.08.31 108.11.06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雲林縣 
108.06.30 
108.08.31 

108.09.19 
108.07.31 
108.09.30 

109.01.2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嘉義縣 
108.05.31
108.07.15 

108.08.08 
108.06.30 
108.08.31 

108.10.24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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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08.06.30 
108.07.31 

108.09.17 
108.07.31 
108.08.31 

108.10.24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花蓮縣 
108.06.30 
108.07.31 

108.08.12 
108.07.31 
108.08.31 

108.10.02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臺東縣 
108.06.30 
108.07.31 

108.10.18 
108.07.31 
108.08.31 

108.12.04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澎湖縣 
108.06.30 
108.07.31 

108.10.01 108.08.31 108.11.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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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規劃作業之目前規劃及實際辦理期程彙整表 

縣/市 

法定作業階段(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落後情形說明 

(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此欄位勿動) 

(按：第 43 次研商會議結論) 公展 公展說明會/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專案小組 大會 

新北市 108/05/27 已完成，共 30 場 

8/21、8/27、

9/3、10/16、

10/22、11/14，

已召開 6 場 

8/19、12/9 109/01/16  

考量新北市國土計畫(草案)已於 108

年 12 月 9 日審議通過，以 109 年 1

月中旬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桃園市 108/06/05 已完成，共 13 場 

7/11、7/15、

7/26、1/2、

1/10、1/16 

4/23 預計 109/2 
預計 109/2/10 召開第 2 次市國

審大會。 

桃園市政府預定於 109 年 1 月 2 日及

10 日召開之 2 場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請儘量於 109 年 1 月底前完成相關審

議作業，並函報本部審議。 

臺中市 108/09/12 已完成，共 24 場   11/15 預計 109/1 

(一)已完成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作

業，並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

提至本市國土審議會第 1 次

會議報告與討論後續審議機

制。  

(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已

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1 日分別召開兩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城鄉與農業發展分

組 )(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分

組)。本局已訂於 109 年 1 月

31 日上、下午將續開各組第 2

次會議。預計 109 年 2 月聯

席兩專案小組成員召開專案

小組第 3 次會議，並提送本市

國土計畫大會確認後，儘速將

計畫報請內政部審議。 

後續預定再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後

再提大會，請儘速安排相關審議作業

及排定確切時程，並以 109 年 2 月中

旬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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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法定作業階段(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落後情形說明 

(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此欄位勿動) 

(按：第 43 次研商會議結論) 公展 公展說明會/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專案小組 大會 

臺南市 108/08/15 已完成，共 10 場 
1/30、2/3、

2/7、2/10 
9/19、12/25 預計 109/3 

(一)公聽會陳情意見眾多，日前蒐

集各機關的初步回應意見。整

理回應意見將於小組會議討

論。  

(二)按議題設定，預計召開 4 場小

組會議後，續提大會審議。 

臺南市政府預定於 109 月 1 月 9 日、

10 日及 16 日召開 4 次專案小組會

議，並已設定討論議題，請以 109 年

1 月底完成相關審議作業，並 2 月中

旬函報本部審議。 

高雄市 108/07/31 

已完成，共 8 場(另

因地方需求再加開六

龜場) 

10/14、10/21、

10/22、11/8、

11/15、11/28、

12/9 已召開 7

場，預計 12/23

召開第 8 次專案

小組 

108/09/30、

109/02/18 
預計 109/3 

(一)經 8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

草案及技術報告有多處尚需

修改，已加速修改中。 

(二)城鄉發展總量及區位尚待經

發單位確認，俟確認後將併同

修正草案盡速提請市國審會

審議。 

考量高雄市政府已召開 8 場專案小組

會議，原預定於 109 年 2 月底提大會，

惟考量議題業已聚焦討論，請加速完

成相關審議作業，並以 109 年 1 月底

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基隆市 108/10/28 已完成，共 7 場 

108/12/4：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 

108/12/9：第 2

次專案小組審查 

108/10/21：

第 1 次大會 

109/01/20：

第 2 次大會 

(原則通過) 

預計 109/2 

經 109 年 1 月 20 日基隆市國審

會第 2 次大會審議原則通過，並

依會中意見提出修正版供各委員

檢核後函報營建署續審。 

預定於 109 年 1 月 20 日召開大會，

請以 109 年 1 月底前為目標，函報本

部審議。 

新竹市 108/12/12 已完成，共 3 場   

109/2：召開

2 次大會。目

前預排 2/12

召開第 1 次

大會 

109/3：視情

況召開 1 場

大會 

預計 109/2 

109 年 1月 30日簽准成立本市國

審會，刻正安排本市國審會審議

作業，目前預排 2 月 12 日召開第

1 次大會。 

請加速組成市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及審

議作業，除原預定於 109 年 1 月底及

2 月中旬召開大會外，請以 109 年 2

月底前函報本部審議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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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法定作業階段(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落後情形說明 

(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此欄位勿動) 

(按：第 43 次研商會議結論) 公展 公展說明會/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專案小組 大會 

宜蘭縣 108/12/18 
108/12~109/01，

預定召開 12 場 
      

(一)預定 108/12/18 開始公開展

覽 30 日。 

(二)預定公展期間召開 1 次縣國

審會提會報告，刻配合公展時

程及首長時間安排中。 

(三)公展後於 109/02-03 期間預

計召開 2 場國審會大會，如審

議通過即報部審議。 

原預定於 109 年 2 月提大會，請儘速

完成相關審議作業，並以 109 年 2 月

底前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新竹縣 108/07/17 已完成，共 13 場 
11/21、11/22 已

召開 2 場 

108/9/23、 

109/1/15  
預計 109/2 

業於 109 年 1 月 15 日召開本縣

第 2 次大會，原則審議通過，俟依

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預

計 2 月底報部審議。 

預定於 109 年 1 月中旬提大會，請儘

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並以 109 年 1

月底前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苗栗縣 108/09/11 已完成，共 5 場 

10/17、10/21、

10/22，已召開 3

場 

12/4，大會

通過 
109/01/31   

苗栗縣國土計畫(草案)已於 108 年 12

月 4 日經大會審議通過，目前刻修正

計畫內容，如有圖資取得及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方式之疑義，請儘速向作業

單位提出，並請以 109 年 1 月 23 日

前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彰化縣 108/11/13 已完成，共 4 場   

預計辦理 4

場國土審議

會，第 1 場

預計 12/25

召開 

  

(一)計畫草案已於 11/13 公開展

覽。 

(二)公展期間辦理 4 場公聽會。 

(三)預計辦理 4 場國土審議會，第

1 場預計 12/25 召開。 

(四)儘速完成本縣國土計畫審議

作業後，報部審議。 

預定於 109 年 1 月 8 日及 17 日召開

2 次大會審議後，再於 2 月提大會確

認，請加速相關審議作業，並以 109

年 2 月底前函報本部審議。 

南投縣 108/10/01 已完成，共 13 場   

預定 11/6、

11/13、

11/20、

11/27，分議

題召開 4 次

大會後，12

預計 108/12 

(一)計畫草案已於 10 月 1 日公開

展覽。 

(二)公開展覽期間辦理 13 場公聽

會。 

(三)11 月月 6 日、11 月 13 日及

11 月 20 日召開三次南投縣

預定於 109 年 1 月召開 1~2 次大會，

請儘速排定國土計畫審議會時程，並

以 109 年 2 月中旬為目標，函報本部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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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法定作業階段(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落後情形說明 

(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此欄位勿動) 

(按：第 43 次研商會議結論) 公展 公展說明會/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專案小組 大會 

月底前報部審

議 

國土計畫委員會進行審議作

業。 

(四)12 月 18 日及 25 日召開擬定

南投縣國土計畫府內相關單

位研商會議。 

(五)109 年 1 月 20 日召開擬定南

投縣國土計畫府內相關單位

研商會議。 

雲林縣 108/09/19 已完成，共 8 場   

12/11 辦理國

審會會前會完

畢預定

109/1/20 召

開審議會  

預計 109/1 

(一)預定 109/1/20 召開審議會。 

(二)儘速趕辦後續本縣國土計畫

審議作業。 

預定於農曆過年前召開大會後，再召

開 2~3 次專案小組會議，請儘速排定

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及專案小組會議

時程，並以 109 年 2 月底為目標，函

報本部審議。 

嘉義縣 108/08/08 已完成，共 4 場 

10/24、10/28、

10/31，已召開 3

場 

9/27、12/26 預計 109/2 

業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辦理第 2

次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由副縣

長主持，並決議修正後通過，後續

將提送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刻正依委員及與會單位建議

修正計畫草案及技術報告書內

容。 

嘉義縣國土計畫(草案)已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審議通過，請以 109 年 1 月

中旬為目標，函本報部審議。 

屏東縣 108/09/17 已完成，召開 6 場     預計 109/1   

預定於農曆過年前召開大會，請儘速

排定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及專案小組

會議時程，並以 109 年 2 月初為目標，

函報本部審議。 

花蓮縣 108/08/12 已完成，共 13 場 

11/25、11/26、

12/05、12/06，

已召開 4 場 

108/10/02：

第 1 次大會 

109/01/17：

第 2 次大會 

(原則通過) 

預計 109/2 

計畫草案經 109 年 1 月 17 日本

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大會審

議通過，預計 109 年 2 月函報內

政部審議。 

預定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召開大會，

故請以 109 年 1 月底為目標，函報本

部審議。 

臺東縣 108/10/18 已完成，共召開 4 場   12/4、1/17 預計 109/2 
12/4 第一場縣國審會(全案報告) 

1/17第二場(人陳意見)，預計 2月

預定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召開第 2 次

大會，2 月初再召開第 3 次大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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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法定作業階段(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落後情形說明 

(請縣市承辦窗口填列*)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此欄位勿動) 

(按：第 43 次研商會議結論) 公展 公展說明會/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專案小組 大會 

初辦理(第三場-總結報告) 儘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並以 109 年

2 月中旬前為目標，函報本部審議。 

澎湖縣 108/10/01 
已完成，共召開 6+1

場 

預計召開 3 次專

案小組會議

109/01/13 以召

開 2 場 

11/30、預定

109/2 
預計 109/2 

(一)計畫草案已於 09/30 公開展

覽。 

(二)公展期間辦理 7 場公聽會。 

(三)預計辦理 4 場國土審議會，第

1 場預計 11/30 召開。 

(四)已於 109/1/13 召開 2 場專案

小組會議預計 109/1/31 日前

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級

第 2 次大會。五、儘速完成本

縣國土計畫審議作業後，報部

審議。 

預定再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1 次

大會，請儘速完成相關審議作業，除請

於 109 年 1 月中旬前完成 2 次專案小

組會議，並於 109 年 2 月上旬提大會，

於 109 年 2 月中旬前函報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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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作業須知(草案) 

壹、辦理依據 

一、國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6條第 3款第 5目規定，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應載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二、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訂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鄉村區屬性分類、

研擬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及執行機

制等相關事項。 

貳、補助項目 

一、辦理期程：109年至 110年。 

二、補助對象：補助對象為 5直轄市及 13縣（市）政府，包含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澎湖縣、基隆市及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包含下列事項： 

（一）蒐集鄉村地區相關基礎資料；必要時，並應補充辦理調

查作業。 

（二）辦理鄉村地區家戶活動及旅次調查。 

（三）研擬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草案)。 

（四）其他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有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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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金額： 

（一）預定補助 10～20案，每案補助經費為 300萬元為原則，

並將視計畫面積大小、後續預定處理課題之繁複程度等，

酌予增減補助經費。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

次編列配合款項（財力級次依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為主，

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85%及 90%），未編列

者不予補助。 

參、補助方式 

一、本案採競爭型方式辦理補助，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申

請補助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有辦理意願者，應研擬

申請書及查核表（如附件 1）函送本部辦理評比作業，並以

評比成績較優者，予以核定補助對象及經費。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需求提出申請，申請案件不以一

案為限，各案申請範圍以單一鄉（鎮、市、區）為原則，惟

因當地地理區位、空間發展、文化特性等特殊情形，亦得擇

定適當範圍為計畫範圍，不受鄉（鎮、市、區）行政區界之

限制；鄉（鎮、市、區）公所倘有申請案件，應經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先行檢視後提報，否則不予受理。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本部所訂期限內，函送申請書 15

份（以 50 頁為原則、A4 直式橫書、雙面印刷，左側裝訂型

式編製）、查核表及電子檔光碟各 1份到本部營建署；申請 2

案以上者，應於函文敘明各計畫名稱，並檢附各計畫之申請

書 15 份、查核表及電子檔光碟各 1 份，逾期或資料不齊全

者，不予受理。 

四、申請書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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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示事項。 

（二）計畫範圍。 

（三）基本資料之蒐集或辦理方式。 

（四）課題盤點及初步規劃策略。 

（五）鄉村地區屬性初步辨識。 

（六）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初步構想。 

（七）實施計畫初步構想。 

（八）當地民眾、組織、團體、鄉（鎮、市、區）公所參與機制

規劃。 

（九）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已研擬農村再生計畫或相關資

源整合情形 

（十）預定工作項目及其進度。 

（十一）預期成果及效益。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前開申請書內容時，應參考本部

研訂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流程及規劃原則，前開資

訊均公開於本部營建署網站「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 

肆、審查方式 

一、由本部營建署邀集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召開審查會議，依據

申請書內容完整性、規劃構想可行性、地方意見整合情形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程度等，予以評定成績及提出建

議補助對象。 

二、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優先規劃地區、配合地

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已研擬農村再生計畫、配合部會政策

或資源整合具有效益、或已整合當地組織或團體並具有共識

者，請敘明項目且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將納為優先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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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時間由本部營建署另案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製作簡報及出席說明；經本部營

建署審查後，將報請本部核定補助對象及經費，屆時除通知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外，並公開於本部營建署網站「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 

伍、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經費核撥： 

（一）以本部核定補助款辦理經費核撥，倘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經費未逾補助款經費，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經費核撥，惟核撥經費應按財力級次比例計算後，扣

除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之配合款。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經費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

款收據(抬頭為「內政部營建署」)、契約影本及納入預

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如附件 2）及預算書影本加蓋

關防」或「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 

（三）撥款方式： 

1.第一期款：計畫發包決標並簽訂契約，撥付補助款之 50%。 

2.第二期款：計畫進度達 60%（或期中簡報審查通過），撥

付補助款之 50%。 

二、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2 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9 年 12 月 31 日完成第一期補助款撥款事宜、於 110

年 12月 31日前完成第二期補助款核撥事宜。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月至本部營建署建置雲端管

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以利納入管考。 

（三）本部營建署視計畫執行情形，進行訪視、輔導、訓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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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或召開檢討會議，必要時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應配

合至本部營建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小組進行專案報

告。 

陸、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納入預算或函請議會同意墊

付事宜。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 

三、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行通知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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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縣）申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經費補助款查核表 

申請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件編號及案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備註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內政部營建

署 

一、是否依據「內政部補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作業須知」第參點、四之規

定應載明事項，研擬申請書相關

內容？ 

□是 

□否 

□是 

□否 

 

二、是否已編列配合款？ 
□是 

□否 

□是 

□否 

 

三、申請範圍是否為鄉(鎮、市、區)？

如否，是否具有特殊條件及理

由？ 

□是 

□否 

□是 

□否 

 

四、是否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優先規劃地區？ 

□是 

□否 

□是 

□否 

 

五、是否已整合當地民眾組織、團體、

鄉(鎮、市、區)公所意見？ 

□是 

□否 

□是 

□否 

 

六、是否屬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農村再生計畫或其他部會資源

投入之地區？ 

□是 

□否 

□是 

□否 

 

  



17 

附件 2 

○○縣(市)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補助機關  

核定日期 

文號 
 

補助計畫 

名稱 
 

納入歲出預算 

金額(大寫) 

補助款 分擔款 

  

納入歲出預算 

機關 
 

納入歲出預算 

情形 

補助款 分擔款 

年度別  年度別  

預算別 

□總預算／□_____特別預算 

□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算 

□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__年__月

__日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意以

墊付款先行支用 

預算別 

□總預算／□_____特別預算 

□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預算 

□__特別預算第__次追加減預算 

□ _____________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__年__月__

日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意以墊付

款先行支用 

備註  

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機      關 

印      信 


